
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永老師烹飪教室-場地租借-使用規則(西門成都&西門武昌適用) 
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. 本教室之場地皆有樓層管理人員，請遵從樓層管理人員指示。借用期間，借用者應負責維

持場地內外秩序、公共全及環境衛生，並應接受本教室之監督指導。 

2. 本教室出借場地之時間，包含使用後將教室器具清洗乾淨及擦拭乾淨。 

3. 本教室出借場地之費用：不包含調味料、餐巾紙、擦手紙、免洗碗筷、吸管…等耗材。 

4. 本教室出借場地之費用：不包含垃圾清運處理。廚餘分類處理；若需本教室協助處理， 

需另行付費。費用參照收費標準。 

5. 使用各項設備、器材，務必遵守使用規則，注意安全。 

6. 垃圾請依照各項分類做資源回收。 

7. 現場陳設室內之器皿、餐具及硬體設備皆可使用。各種用具使用~完畢須用清潔劑洗滌擦拭 

乾淨並放回原處。 

8. 結束後應分別將地面及工作台清掃或擦拭乾淨 →所使用之器皿洗滌後逐一清點歸還回原位。 

9. 現場烹飪器皿因使用不慎而造成之損壞，由租用單位需照價負責賠償。 

10.租用單位使用完畢後應即回復原狀，如有毀損應予賠償。未即時回復原狀者，造成本教室 

下一時段營運困難，將扣除保證金，如有不足，應予追償。 

11.會場使用規則，敬請租用單位配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會場內禁止吸煙、嚼食口香糖或檳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使用場地如須張貼海報、宣傳、標語等，應在本教室指定位置、地點為之， 

不得擅自張貼，影響觀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禁止寵物進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租用單位如有下列情形者，本教室可要求立即停止使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活動內容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，易衍生聚眾抗爭事件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與原申請登記內容不符，或未經本教室同意轉讓他人或其他機關團體使用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12.租用單位於活動結束後，請通知本教室樓層管理員檢視場地及設備，經本所檢視無誤後， 

方可散去，若因使用不當造成器材設備損壞，所需處理費用應負完全賠償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13.活動結束後，請於當日內檢具繳交保證金收據正本申請退費保證金事宜。 

                 14.經本教室通知同意外借場地時，請於使用前十天內繳交保證金、場地及各項 

                    設備租借費用，以利本所安排教室與相關設備之事宜。 

                 15.如因租用單位疏失引起之意外事件，造成場地及設備毀損，經相關主管機關鑑定確認， 

應負一切賠償及修復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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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-西門成都- 場地出借及包班收費標準【如下附表】 

場地 收費標準（新台幣） 備註 

2F烘焙教室 

3F料理教室 

7F教室 

2 樓/3樓/7樓各層租借費用: 

1hr - NT$ 2200 未稅 

3hr - NT$ 6000 未稅 

(包租時間長者，可另特別報價) 

※借用收費以單位時段三小時為計算單 

  位，借用未足一單位時段者，以一單 

  位時段計算。 

※超出 15分鐘即收半小時$1100元 

  超出 30分鐘即收一小時$2200元。 

※若確定租用本教室場地需先行預付 

   租借總費用 1/2的金額以作保證金。 

※所有器具、器皿使用及清潔標準皆須 

  依照本教室之規定。 

※租借場地僅提前 15分鐘到現場做準備 

垃圾以自行帶離為主，委教室處理酌收 

垃圾清運、廚餘處理費-NT$ 1000 

調味料費用-另洽 

               -西門武昌- 場地出借及包班收費標準【如下附表】 

場地 收費標準（新台幣） 備註 

 料理教室 

+ 

 烘焙教室 

層租借費用: 

1hr - NT$ 2800 未稅 

3hr - NT$ 8000 未稅 

(包租時間長者，可另特別報價) 

※借用收費以單位時段三小時為計算單 

  位，借用未足一單位時段者，以一單 

  位時段計算。 

※超出 15分鐘即收半小時$1400元 

  超出 30分鐘即收一小時$2800元。 

※若確定租用本教室場地需先行預付 

   租借總費用 1/2的金額以作保證金。 

※所有器具、器皿使用及清潔標準皆須 

  依照本教室之規定。 

※租借場地僅提前 15分鐘到現場做準備 

垃圾以自行帶離為主，委教室處理酌收 

垃圾清運、廚餘處理費-NT$ 1000 

調味料費用-另洽 

                 16.租借教室： 

17.出租期間：自 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 年  月  日  時止。 

                 18.總租金新台幣：_____________元(未稅)，使用前一次付清。 

                 19.另付保証金為新台幣：___________元，租期滿時租用單位將該場地恢復原狀後，保証金 

再予退還，不另付利息。若租用單位逾時未恢復原狀，交還本教室時，本教室得以以該保 

証金自行處理之，租用單位不得異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20.租借當日須登記承租人個資並提供證件供教室核對是否為本人，以維護雙方權益。 

                 21.本規則為租用單位閱覽後自願簽訂，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本書為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租用單位/承辦人簽名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承租人(保證人)連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
